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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服务研究专项申报须知

志愿服务研究专项由省社科规划专项小组与中共广东省委社会工作部联合设立。
1、 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志愿服务的重要论述和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化理论和实践问题研究，深入研究新时代新征程广东志愿服务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工作经验、问题不足和对策建议，构建中国特色志愿服务理论体系、话语体系，推动广东走好走实中国特色志愿服务之路，进一步擦亮“志愿广东”品牌。
二、立项数量与资助经费
拟立项10项。其中，一般项目7项，每项资助3万元；青年项目3项，每项资助2万元。具体立项数量和资助额度视实际申报情况而定。项目资助经费由中共广东省委社会工作部委托广东省志愿服务联合会统筹拨付。
三、参考选题
申请人须根据参考选题，结合自己的研究专长和研究基础，细化研究角度、方法和侧重点，设计题目进行申报。选题如下：
1.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志愿服务“三个服务”重要论述的广东实践路径研究
2.广东志愿服务驿站规范化标准化建设路径研究
3.广东志愿服务激励保障政策体系优化与实施效果评估研究
4.粤港澳大湾区志愿服务协同发展体制机制创新研究
5.“粤美村晚”文艺志愿服务参与基层治理的实践研究
6.广东创新党建引领“专业社工+志愿服务”融合发展模式研究
7.推动广东党员志愿服务常态化长效化机制研究
8.广东老年人志愿服务参与社会治理的路径与机制研究
9.广东国有企业志愿服务的社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路径研究
10.广东国际志愿服务的制度设计与实践路径研究
11.广东“三新”组织参与志愿服务的组织动员与实践模式研究
12.广东“志愿彩票”发行可行性和实施路径研究
13.广东探索时间银行储蓄赋能“一老一小一残一困一新”志愿服务的长效机制研究
14.广东大夫山志愿服务主题公园建设与功能拓展的实践研究
15.广东志愿服务骨干人才培养与课程体系建设研究
16.推进广东医疗护理志愿服务创新发展对策研究
17.广东高校青年志愿者参与联合国志愿服务的支持体系与能力建设研究
18.广东志愿服务资源筹措机制创新——政府购买、社会募捐、企业支持研究
四、成果要求
预期成果形式包括研究报告、论文和专著三类，可三选一或三选二。其中，研究报告不少于3万字；学术论文要求在公开刊物上发表不少于3篇（含3篇，项目负责人须是独作或第一作者）；专著书稿不少于10万字。若选两种成果形式，则均需达到上述相关成果要求。项目成果须严格遵守学术规范，并与课题具有相关性。
课题组按要求完成研究后，额外达到以下条件之一的，结项时可申请免于鉴定：1.研究报告获省部级及以上现职领导的肯定性批示，或被省部级及以上党政部门采纳转化为具体政策措施；2.发表2篇与项目相关的中文核心期刊论文。
项目研究期限为2年，项目负责人须在2028年8月31日前提交结项材料。本专项不允许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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